
证券代码：300953 证券简称：震裕科技 公告编号：2025-114

宁波震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暨对外投资的进展公告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为把握市场增长机遇，宁波震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计

划进一步扩大现有业务产品产能并建设新兴领域业务产品产能。结合行业发展趋

势及公司战略规划，公司和宁海县投资促进中心签订《战略合作协议》，计划于

2025 年~2030 年期间在宁海县投资建设精密部件制造装备及工艺装备和精密结

构件、人形机器人精密模组及零部件项目，投资总额为人民币 21.1 亿元。一期

投资协议于近期和《战略合作协议》同步签署。

公司于 2025年 10月 24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拟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暨对外投资的议案》。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批准，

董事会授权董事长或公司经营管理层在《战略合作协议》相关条款规定的范围内，

按照各期项目备案等实际情况分别与相关政府（开发区管委会）主管部门另行签

订投资协议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10 月 28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拟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暨对外投资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5-111）。

二、交易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与宁海县投资促进中心签订了《震裕科技精密部件项目战略合作

协议书》（以下简称“战略合作协议”），与宁波南部滨海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

会签订了《年产 100万套精密部件用制造装备及精密结构件项目投资协议书》（以

下简称“投资协议书”），具体内容如下：

1、战略合作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宁海县投资促进中心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31708&stockCode=300953&announcementId=1224739532&announcementTime=2025-10-28


乙方：宁波震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合作内容：

2025年-2030年期间，乙方在甲方所在地宁海县投资建设一批精密部件制造

装备及工艺装备和精密结构件、人形机器人精密模组及零部件等项目，计划总投

资 21.1亿，项目分三期实施：

①一期项目在宁海投资建设“年产 100万套精密部件用制造装备及精密结构

件项目”，初步选址宁波南部滨海经济开发区，占地约 51.3 亩。具体投资协议

另行签订。

②二期项目在宁海投资建设“年产 100万套精密部件用工艺装备及精密结构

件项目”，初步选址宁海县西店镇，占地约 61.8亩。具体投资协议另行签订。

③三期项目在宁海投资建设“年产 100万套人形机器人精密模组及零部件制

造”项目，初步选址西店镇新城，占地约 100亩。具体投资协议另行签订。

（2）其他：

本协议自双方代表签字、盖章，并经乙方依照《公司章程》等规定履行董事

会、股东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2、投资协议书主要内容

甲方：宁波南部滨海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乙方：宁波震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项目名称：年产 100万套精密部件用制造装备及精密结构件项目

（2）项目选址：宁波南部滨海经济开发区南滨北路 2号

（3）合作内容：

乙方拟在南滨开发区南滨北路2号厂区内投资建设年产100万套精密部件用

制造装备及精密结构件项目，本项目占地 51.3亩，总投资约 7.5亿元，投资建设

生产制造车间（包含研发实验中心）。

（4）违约责任

甲乙双方应遵守本协议的内容（包括本协议生效后形成的经双方盖章或法定

代表人签字确认的会议纪要），并保证协议另一方不会由于一方违反本协议的行

为而遭受任何直接损失。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如果一方的违约行为对协议另一

方造成损失，则应负责向协议另一方进行赔偿。



（5）协议生效条件

本协议经双方代表签字、盖章，并经乙方依照《公司章程》等规定履行董事

会、股东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三、风险提示

1、本次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属于双方基于合作意愿而达成的框架性约

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其中一期项目正式投资协议已与《战略合作协议》

同步签署，其余两期项目将在条件满足时与相关政府（开发区管委会）主管部门

另行签订正式投资协议，存在不确定性。

2、正式投资协议签订后，部分项目还需办理土地出让、项目备案以及施工

许可等前置审批程序，相应程序办理完成时间存在不确定性；如因国家或地方有

关政策调整、项目备案等实施条件因素发生变化，项目的实施可能存在变更、延

期、中止或终止的风险；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公司在取得土地使用权后因自身因

素未能在规定时间内开工建设或造成土地闲置，存在土地被无偿收回及项目终止

的风险。

3、本次《战略合作协议》中部分投资项目建设周期相对较长，建设过程及

未来运营中还可能受到宏观经济、行业周期、政策变化、项目运营管理等多种因

素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4、机器人行业符合未来发展的趋势，但新兴行业的成长会经历相对较长的

发展周期，在发展初期需要在技术研发、工艺完善、设备选型及团队建设方面进

行大规模投资，中后期行业的发展和市场开拓也会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存在一

定的投资风险。本次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包括机器人领域产能的投资，项目

建设需要一定周期，下游需求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 2025 年前三季度主营业务

营收约 66亿元，目前公司机器人相关业务收入占比极小，项目建成后短期内公

司收入结构预计不会发生较大变化，请投资人注意风险。

5、本次签订的协议中涉及的投资金额等数值均为预估数，实际执行情况可

能与预期存在差距，相关经济测算并不代表公司对未来的预测，亦不构成对投资

者的承诺；未来市场情况的变化也将对业绩的实现造成不确定性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根据本次投资事项的实际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披露本次对外投资的进展或变化情

况。

四、备查文件

1、《震裕科技精密部件项目战略合作协议书》；

2、《年产 100万套精密部件用制造装备及精密结构件项目投资协议书》。

特此公告。

宁波震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10月 31日


